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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 F H B / F / 6 / 8 / 4 0 / 3  

 

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

 

《貓狗條例》 (第 167 章 )  

《 2014 年 危 險 狗 隻 規 例 (豁免 ) (修訂 )公告》  

 

《狂犬病條例》 (第 421 章 )  

《 狂 犬 病 (捕絕放計劃 ) (豁免 )公告》  

 

引言  

  《貓狗條例》 (第 167 章 )第 1 7 ( 1 )條訂明，漁農自然護理

署署長 (漁護署署長 )可藉刊登於憲報的公告，一般地或就任何個

別 情 況 (不 論 是 否 提 述 任 何 目 的 或 情 況 )而 豁 免 任 何 人 或 任 何 類

別 的 人 或 任 何 狗 隻 或 任 何 類 別 的 狗 隻，使 其 不 受 根 據 第 167 章 訂

立的任何規例的條文管限。  

2 .   《狂犬病條例》 (第 421 章 )第 47 條訂明，漁護署署長可

藉刊登於憲報的公告，豁免任何人或任何一類人，或豁免任何動

物或屬於任何綱、屬或種的動物，使其不受第 421 章 及 其 規 例 的

任何條文或全部條文管制；而這項豁免可以是一般性的、為任何

目的的或述明與任何情況有關的。第 421 章第 5 1 ( 3 )條訂明，漁

護署署長可在他認為適當的情況下，按他指明的期間及條件，以

書面豁免任何人或任何一類人，使其不受根據第 51 條 所 訂 立 的

規例管限。  

3 .   漁護署署長如信納給予上文第 1 及 2 段所述豁免不會危害

公眾及動物的健康，可行使權力給予有關的豁免。  

4 .    為 推 行 流 浪 狗 “捕 捉 、 絕 育 、 放 回 ” ( “捕 絕 放 ” )計 劃 ， 漁 護

署署長已訂立以下豁免公告：  

( a )  《 2014 年 危 險 狗 隻 規 例 (豁免 ) (修 訂 )公告》， 使 《 危 險 狗

隻規例》 (第 167D 章 )第 9 ( 1 )條 1並不適用，詳情載於附件

A；以及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第 167D 章第 9(1)條規定大型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必須被人以狗帶控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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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《狂犬病 (捕絕放計劃 ) (豁免 )公告》，使第 421 章第 2 2 ( 1 )

及 2 3 ( 1 )條 2和《狂犬病規例》(第 421A 章 )第 2 0 ( 1 )條 3並不

適用，詳情載於附件 B。  

(統稱《公告》 )  

 

理據  

管 理 流 浪 狗  

5 .   政 府 十 分 重 視 動 物 福 利 及 管 理，我們 的 政 策 目 標 是 確 保 人

與動物能夠和諧共存。  

6 .   在漁農自然護理署 (漁護署 )的流浪狗管理計劃下，該署會

因 應 與 流 浪 狗 有 關 的 噪 音 和 環 境 衞 生 滋 擾 投 訴、狗 隻 可 能 對 市 民

構成威脅的潛在風險，以及狗隻咬人事件等情況，採取捕捉流浪

狗的行動。  

7 .   被捕獲的流浪狗首先會送到漁護署轄下的動物管理中心， 

以作觀察。若健康情況許可，狗隻會被扣留四天。在觀察期間，

當 值 獸 醫 師 會 密 切 監 察 狗 隻 的 健 康 及 其 他 狀 況，以 確 定 牠 們 是 否

適合讓人領養。如果狗隻已領有牌照或植入晶片，漁護署會嘗試

聯絡狗主，安排認領。至於沒有植入晶片或無人認領的狗隻，如

健康狀況良好及性情溫馴，會交由動物福利團體安排領養。至於

因為健康或性情問題而被評為不適合領養，或 動物福利團體未能

夠安排領養的狗隻，則會被人道毀滅。  

8 .   近年，漁護署一直透過多項新和優化措施，加強流浪動物

的 管 理 工 作。被人 道 毀 滅 的 流 浪 狗 數 目 近 年 因 此 而 已 有 所 減 少 。

二零一二年的數目相對二零零八年而言下降了 45%。儘管如此，

被 人 道 毀 滅 的 狗 隻 數 目 和 捕 捉 及 處 理 流 浪 狗 的 方 法 是 否 適 當 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 第 421 章第 22(1)條禁止動物畜養人無合理解釋而棄掉其動物。第 23(1)條規定，除非

以帶牽引或以其他方式控制，否則狗隻不得出現於公眾地方或其他地方，而按常理

可預料該動物會從該地方遊蕩至公眾地方的。  
3  第 421A 章第 20(1)條規定，任何人不得畜養超過 5 個月大的狗隻，但根據及按照牌

照而畜養，則屬例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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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題 ， 仍 備 受 關 注 。 有 建 議 認 為 ， 當 局 應 探 討 在 香 港 推 行 “捕 絕

放 ”計劃，作為控制流浪狗數目的另一方法。  
 

“捕 絕 放 ”概念  

9 .   “捕絕放 ”指為捕獲的流浪狗進行絕育手術，然後將其放回

原 來 所 在 地。倡議 者 相 信， “捕絕放 ”的做法可無須透過人道毀滅

的方式而逐步減少流浪狗的數目。不過，根據已知的海外經驗及

資料，這 做法在減少流浪狗數目及其相關滋擾方面的成效尚未經

科學證實。  

10 .   基於以上所述，一直提倡 “捕絕放 ”概念的兩個動物福利團

體 (即 愛 護 動 物 協 會 和 保 護 遺 棄 動 物 協 會 )建 議 推 動 落 實 一 項 新

措 施 ， 並 獲 漁 護 署 同 意 協 助 在 選 定 地 區 推 行 一 項 為 期 三 年 的 “捕

絕 放 ”試 驗 計 劃 ， 目 的 是 確 定 該 計 劃 在 解 決 流 浪 狗 造 成 的 問 題 及

相關滋擾方面是否有成效。至於在該計劃指定試驗區以外的地方，

漁 護 署 會 繼 續 沿 用 捕 捉 及 移 走 的 方 法 ， 以 控 制 香 港 的 流 浪 狗 數

目。  
 

 “捕絕放 ”計 劃 的 詳 情  

11 .   “捕絕放 ”試驗計劃的概要載於下文各段。  

試驗區  

12 .   合適的試驗區應是現時已有穩定流浪狗數目的地區，而 試

驗區內 初的流浪狗數目應在合理的水平。為 盡量減少試驗計劃

中發生流浪狗造成狂犬病、狗隻咬人事件及交通事故的風險，試

驗區不得設於醫院、學校、安老院、繁忙街道附近，也不得設於

與內地接壤的邊界 500 米 範 圍 內。基 於 以 上 準 則 及 在 諮 詢 有 關 持

份者 (包括相關區議會 )後，當局已在長洲及大棠物色到兩個地區，

作為試驗計劃的試驗區。顯 示該兩個試驗區實際位置的地圖載於

附件 C。  

計劃統籌者及照顧者  

13 .   愛護動物協會和保護遺棄動物協會將擔任計劃統籌者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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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一套與漁護署預先議定的運作程序推行試驗計劃。計劃統籌

者 會 招 募 義 工 及 聘 請 僱 員 擔 任 照 顧 者，負 責 捕 捉 和 餵 飼 試 驗 區 內

的流浪狗。在參加試驗計劃前，照顧者必須完成由計劃統籌者主

辦並獲漁護署署長批准的訓練課程。訓練課程必須涵蓋動物營養、

動物行為、環境安全及狗隻捕捉方法。照顧者會負責餵飼和監察

試驗計劃下的狗隻。照顧者在參與試驗計劃相關的活動時，須帶

備由計劃統籌者發出的身分識別證，以資識別。  

由計劃統籌者處理狗隻  

14 .   計 劃 統 籌 者 會 運 送 在 試 驗 區 4內 捕 捉 的 流 浪 狗 到 他 們 指 定

的獸醫診所，接受醫療和性情評估。狗隻如獲選參與試驗計劃 5，  

便會由註冊獸醫進行檢驗，然後才放回試驗區。這些狗隻會獲安

排服用預防各類寄生蟲的藥物，並會接受絕育手術、植入微型晶

片、注射預防狂犬病及其他疾病的疫苗，以預防出血性腸胃炎病

毒感染、犬溫熱、犬傳染性肝炎及鈎端螺旋體病。除微型晶片外，

狗隻在放回試驗區前會加上顯眼的辨認標記。 6 

15 .   試驗計劃下的狗隻在放回試驗區後，會由照顧者負責餵飼

和監察。照顧者不得過量餵飼，而且須確保餵飼狗隻的活動不會

影響有關地點的環境衞生。  

暫停／終止試驗計劃  

16 .   為保障公眾衞生與安全，假 如在試驗期內本港證實發現狂

犬病或人畜共通病個案，而流浪狗與該流行病的傳播有關連，試

驗計劃便會立即終止。 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 試驗計劃的對象是試驗區內的流浪狗 (包括野狗及半野狗 )，不論牠們是在計劃展開時

已在試驗區內，還是在試驗期間才進入試驗區。計劃統籌者會先讓照顧者透過定期

餵飼流浪狗，與狗隻建立互信，然後才進行捕捉。不過，若狗隻野性難馴，以致未

能實行上述餵飼捕捉方法，則計劃統籌者也可採用傳統的捕捉方法，包括使用捉狗

索及捕狗器。  
5  如發現所捕捉的狗隻植有微型晶片、性格看似合羣或懷疑有人飼養，計劃統籌者會把

狗隻留在其收容所內或轉介到相關的動物管理中心，直至核實狗主的身分。如證實狗

隻有人飼養，便會把其交回狗主。無人飼養的狗隻如健康良好，性情適合被領養，便

會獲安排領養。具侵略性的狗隻可能危及公眾安全，因此會被人道毀滅。  
6  應注意的是，雖然為數不多，但可能會有外來狗隻進入試驗區，所以捕捉和絕育將

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。外來狗隻以及那些在計劃展開時已在試驗區內、但尚未被

捕捉和絕育的狗隻都可能會繼續繁殖後代。因此，計劃統籌者須在整個試驗期內繼

續捕捉和處理有關狗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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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 假如發生下列任何情況，試驗計劃便會暫停：  

( a )  就 試 驗 計 劃 提 出 的 動 物 滋 擾 或 動 物 福 利 相 關 投 訴 數 目 顯

著增加；或  

( b )  試驗計劃下有一隻或以上的狗隻造成致命或嚴重意外。  

在試驗計劃暫停期間，漁護署及計劃統籌者會攜手工作，制訂可

行的補救措施。如 無法覓得可行的解決辦法防止日後再發生這些

事件，計劃便會終止。  

18 .   如出現下列情況，則視乎事件的嚴重程度，漁護署可要求

計劃統籌者暫停試驗計劃：  

( a )  計劃統籌者在程序上違規或不遵守議定的運作程序；或  

( b )  有關區議會或當地社區團體不再支持試驗計劃。  

在 暫 停 試 驗 計 劃 期 間，漁護 署 會 盡 力 與 計 劃 統 籌 者 及 其 他 方 面 聯

手 解 決 問 題 。 若 調 解 及 補 救 措 施 失 敗 ， 試 驗 計 劃 便 會 終 止 。 “捕

絕 放 ”試 驗 計 劃 終 止 後 ， 會 在 有 關 的 試 驗 區 內 恢 復 採 用 傳 統 的 捕

捉和移走方法。  

 

《 公 告 》  

19 .   為利便 “捕絕放 ”計劃推行，第 167D 章第 9 ( 1 )條 7
和第 421

章第 2 2 ( 1 )及 2 3 ( 1 )條 8
的規定須不適用於根據試驗計劃釋放狗隻。

第 421A 章第 2 0 ( 1 )條 9
也須不適用於該計劃下畜養狗隻。  

20 .   《 2014 年危險狗隻規例 (豁免 ) (修訂 )公告》在《危險狗隻

規例 (豁免 )公告》(第 167F 章 )加入新的第 3 及 4 條。第 3 條就詞

彙訂立定義。第 4 ( 1 )條訂明，就安排、容受或准許在 “捕絕放 ”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7  第 167D 章第 9(1)條規定大型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必須被人以狗帶控制。  
8  第 421 章第 22(1)條禁止動物畜養人無合理解釋而棄掉其動物。第 23(1)條規定，除非

以帶牽引或以其他方式控制，否則狗隻不得出現於公眾地方或其他地方，而按常理

可預料該動物會從該地方遊蕩至公眾地方的。  
9  第 421A 章第 20(1)條規定，任何人不得畜養超過 5 個月大的狗隻，但根據及按照牌

照而畜養，則屬例外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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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下釋放大型狗隻的人而言，第 167D 章第 9 ( 1 )條並不適用。第

4 ( 2 )  條訂明，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，大型狗隻即屬在 “捕絕

放 ”計 劃 下 釋 放 。 首 先 ， 狗 隻 須 於 試 驗 區 內 釋 放 ， 而 釋 放 該 狗 隻

的人，須攜帶著由某計劃統籌者發出的身分識別證，顯示該人屬

該統籌者的僱員或義務工作人員，並 已修畢由該統籌者舉辦的訓

練課程。再者，該統籌者須在以下條件獲符合的前提下，為該狗

隻附加辨認標記：該狗隻獲評定為適合於試驗區內釋放，並已絕

育 及 已 接 種 防 禦 某 些 狗 隻 疾 病 的 疫 苗 。 第 4 ( 3 )及 ( 4 )條 列 出 關 乎

訓練課程及大型狗隻評估的補充規定。  

21 .   《狂犬病 (捕絕放計劃 ) (豁免 )公告》第 3 條訂明，當狗隻

在 “捕絕放 ”計劃下釋放時，第 421 章第 22(1 )及 23(1)條並不適用。

第 4 ( 1 )條載述狗隻被視作在 “捕絕放 ”計劃下釋放的情況。有關情

況與第 20 段所述的相若。第 4 ( 2 )及 ( 3 )條列出關乎訓練課程及狗

隻評估的補充規定。  

22 .   《狂犬病 (捕絕放計劃 ) (豁免 )公告》第 5 條訂明，如任何

人在計劃統籌者的處所內畜養狗隻，而其目的為評估該狗隻於試

驗區內釋放的適合程度，及 (如適用的話 )替該狗隻進行絕育及接

種疫苗，則可獲豁免而不受第 421A 章第 2 0 ( 1 )條管限。另外，如

某人獲發身分識別證，並為以下原因畜養狗隻，該人亦可獲豁免：

為上述目的將該狗隻帶進計劃統籌者的處所，或將該狗隻帶進試

驗區並於其內釋放。  

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 
23 . 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刊登憲報 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 

提交立法會席上省覽 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 

《公告》生效 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 

 

建 議 的 影 響  

24 .   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規 定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《 公

告》不會影響相關條例現行的約束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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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眾 諮 詢  

25 .   我們已透過問卷及地區諮詢論壇，向各鄉事委員會、村代

表 、 互 助 委 員 會 及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收 集 有 關 “捕 絕 放 ”試 驗 計 劃 (特

別 是 物 色 試 驗 區 的 工 作 )的 意 見 。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的 大 棠 試 驗 區 已

取得地主及租戶支持，並獲得元朗區議會通過。長洲試驗區本來

包括兩個工作區，一個是位於長洲北的大貴灣，另一個是位於長

洲南的長洲墳場。由於長洲北部分居民對於在長洲推行試驗計劃

表示憂慮，愛護動物協會 (長洲試驗區的計劃統籌者 )已把大貴灣

工作區從試驗計劃中剔出，並調整長洲南的工作區界線。長洲南

的居民及離島區議會對於在長洲南推展試驗計劃均無異議。愛護

動物協會會繼續與持份者保持溝通。  

26 .   我 們 已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及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徵 詢 立 法 會

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。事務 委 員 會 大 致 上 支 持

推行 “捕絕放 ”試驗計劃。  

 

宣 傳 安 排  

27 .   《公告》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刊登憲報。我們會

在同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。  

 

查詢  

28 .   如就本資料摘要有查詢，請 與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理秘書

長 (食物 )3 林淑儀女士聯絡 (電話： 3509  7927 )。  

 
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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